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 

                                      109年 1月 30日 108學年度第一次防疫小組會議核定通過 

                                          109年 2月 17日 108學年度第二次防疫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壹、依據 

一、傳染病防治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二條)。  

二、學校衛生法第 13 條「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生罹患傳染病時，應會同衛

生、環境保護機關做好防疫及監控措施」。 

貳、目的  

一、加強校園對法定傳染病的防治工作，以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受教及工作權 

    益。  

二、及早有效發現感染者，及早接受治療，有效控制傳染病散播。 

三、落實防疫整備、應變與輔導相關措施，確認各單位分工，防止疫情及群聚感 

    染事件發生。 

參、實施對象  

    全體教職員工生  

肆、實施方式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於接受相關檢查發現有罹患各種傳染病而致危害校園安全   

    時，應立即至醫療院所接受詳細檢查與治療，並配合健康中心管理追蹤。 

二、利用班會、社團活動及各項集會等時間，強化衛生教育宣導，建立自主健康    

    管理觀念。  

三、舉辦傳染病防治之衛生教育講座及健康促進活動，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對傳 

    染病的防治知識和態度。 

四、運用學校防疫專區網站、多媒體管道，加強宣導傳染病防治概念。  

五、落實校園監測及通報作業，配合衛生單位防疫政策，隨時掌握疫情發展，及 

    早準備防疫應變計畫。  

六、當校園發生傳染病個案時，依據校園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視疫情防疫發展  

    需要，適時啟動緊急應變小組，由校長擔任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擔任執行 

    秘書，由召集人依相關單位指派人員成立應變小組並分工各職掌，共同防禦 

    校園傳染病(附件一)。  

七、為防治各種傳染病得依本計畫訂定各類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 

八、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校外教學應行注

意事項。 

伍、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傳染病防治應變編組職掌表 

 

計畫職稱 單位及職稱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召集人  校長 

一、綜合指揮一切事宜。  

二、召開校園偶發事件件應變小組會議。 

三、指示各項停課、復課決議事項。 

三、發言人。  

指揮中心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一、統籌校園傳染病疫情緊急應變之督導、協調與執行。  

二、統籌校園傳染病疫情之環境衛生督導及消毒作業。  

三、通報國教署及衛生單位。  

四、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彙整校園新型流感疫情狀  

    況，依相關規定通報。  

五、現場秩序維護。  

六、引導記者。  

行政組 教務主任 

一、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流行疫情分級及配合

教育部訂定之停課標準，完成學校停課、復（補）課

規劃。  

二、聯繫各系所協同辦理，鼓勵教師進行傳染病教學活

動，罹病 教師代課事宜，進行罹病或接受居家隔離

學生之補救教學。 

三、製作感謝狀給支援單位。 

後勤組 總務主任 

一、採購本校防疫物資及業務單位需求物資。  

二、實施校園環境消毒作業。 

三、 加強門禁管制，大門警衛室放置額溫槍及酒精噴壺 ，  

    進校師生、員工、廠商及來賓訪客需一律量體溫及手   

    部噴灑酒精並配載口罩後才得進校。 

輔導組  輔導主任 

一、負責支援家屬項輔導工作。  

二、協助各班級加強生命教育、心理輔導，減少學生與家

長恐慌心理，並適切輔導受隔離學生及因疫情管制無

法順利上課或參加考試學生。  

 

 

 

 



協調組 
人事、會計主

任 

一、負責有關事務、差假、救助、福利、撫恤等協調工作

並提供相關法律問題諮詢服務。（規劃本校教職員工

符合調查病例、極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之請假規定、

停止上班規定及各級學校教職員生因符合調查病

例、極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之請假與停課規定。）  

二、籌措本計畫相關經費。  

醫護組 
衛生組 

健康中心 

一、統籌校園傳染病疫情之環境衛生督導及加強校園消毒  

   作業。  

二、加強防疫資訊、防疫宣導及防疫相關諮詢。  

三、疑似傳染病者，依規定通報教育局大寮區衛生所。  

四、與衛生單位保持聯繫，協助衛生單位進行防疫檢測等

事宜。  

五、追蹤個案或在家進行健康自我管理者身體狀況及服藥

情形。  

六、個案及疑似群聚者返校後之健康照護。  

七、傳染病應變處置紀錄及統計分析。 

 


